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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巿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samr.saic.gov.cn/xw/yw/zj/201808/t20180823_275685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取消企业集团核准登记 

等 4 项行政许可等事项衔接工作的通知  

 

国市监企注〔2018〕139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：  

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8〕28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决定》）精神，切实做好取消企业集团核准登记等 4 项涉及市场监管职能的行政许可等事

项后的衔接工作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一、取消《企业集团登记证》核发，强化企业信息公示  

  各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《决定》要求,不再单独登记企业集团，不再核发《企业

集团登记证》，并认真做好以下衔接工作。一是放宽名称使用条件。企业法人可以在名称中组

织形式之前使用“集团”或者“（集团）”字样，该企业为企业集团的母公司。企业集团名称

应与母公司名称的行政区划、字号、行业或者经营特点保持一致。需要使用企业集团名称和

简称的，母公司应当在申请企业名称登记时一并提出，并在章程中记载。母公司全资或者控

股的子公司、经母公司授权的参股公司可以在名称中冠以企业集团名称或者简称。各级工商

和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的注册资本和数量不做审查。二是强化企业集团信息公

示。取消企业集团核准登记后，集团母公司应当将企业集团名称及集团成员信息通过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。本通知下发前已经取得《企业集团登记证》的，可以不再

公示。三是依法加强对企业集团的监督管理。综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，依法对辖区内企业集

团及其成员企业进行动态监测和核查，形成长效监管机制。发现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

规行为的，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 

  二、取消企业相关备案，做好登记机关信息推送  

  《决定》明确取消设立分公司备案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、变更、注销分支机构备

案。分公司设立登记后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、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后，有

关企业无须再到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手续，改由各地登记机关负责推送相关企业信息，实现及

时更新、及时共享。分公司（分支机构）的登记机关应当按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

定，做好登记信息公示的有关工作，并将有关分公司（分支机构）信息推送至市场监管总

局，由公司（外商投资合伙企业）所在地省级登记机关下载记名，并上传公示。公司（外商

投资合伙企业）所在地登记机关要及时将有关分公司（分支机构）信息导入本地登记业务系

统，实现自动提示。  

  三、调整声明方式，提供免费公告服务  

  根据《决定》要求，对于营业执照丢失或损坏，申请人申请补领的，企业登记机关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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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报刊声明作废，由企业按照自主公示、自负其责的原则，免费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上公示“营业执照作废声明”。企业登记机关办理营业执照补领手续的，要及时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看企业是否已公示“营业执照作废声明”。  

  四、完善系统功能，提升信息化保障水平  

  市场监管总局将加紧改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增加“集团母公司公示”、“营业

执照作废声明”等栏目。市场监管总局将另行印发相关技术方案，各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

要在 9 月 1 日前完成系统升级改造，做好登记信息的传输工作；要采取有效措施，方便企业

履行公示义务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，并依法公示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企业信息，服务公众

查询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实现企业和群众“少跑腿”，“数据多跑路”目标，推动企业登记注册

便利化改革取得更大实效。  

  各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决定》要求，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精心组织

安排，落实责任分工。对于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要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。待相关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修订后，按照修订后的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执行。 

 

 

市场监管总局  

2018 年 8 月 17 日 


